
西北民族大学国际合作交流处

关于报送2021年教师因公临时
出国（境）计划的通知

校属各学部（学院）：

根据国家民委相关要求， 为统筹安排学校2021年教师因公

临时出国（境）工作， 保障疫情期间学校对外交流健康有序开展，

请各学部（学院）结合国家民委、 甘肃省以及学校对新型冠状病

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部署和要求， 结合实际工作需求组织有意

向于2021年赴国（境〉外参加学术会议、 短期研修（培训｜〉、 开

展学术交流、 访学等活动的教学科研人员申报教师 2021年因公

临时出国（境）计划， 并于2020年10月23日前报送至国际合

作交流处， 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一 、 各学部（学院）须严格按照《国家民委办公厅关于进 一

步规范教学科研人员因公临时出国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民办 发

(2018) 46号〉、《西北民族大学教职工因公临时出国管理规定》

（民大国际 发（2019) 7号）、《西北民族大学因公临时出国经费

管理实施细则》（党委发（2014) 69号） 等文件要求， 结合本学

部（学院） 工作实际， 本着
“

务实高效
”

、
“

因事定人
”

、
“

人事 相

符
”

、“精简节约
”

的原则， 统筹规划、 合理安排， 科学制定2021

年教师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计划。

二、 各学部（学院）在制定教师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计划时，

不得因人找事， 不得安排照顾性和无实质性内容的一 般性出访。

本着
“

先立项， 后审批
”

的原则， 逾期未上报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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